
采购清单

采购单位
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

院）
备案函号 ZCBN-西安市-2025-03027

项目名称 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器采购项目

财政拨款 ¥ 980,000.00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 0.00

其他财政资金 ¥ 1,020,000.00 保障性资金 ¥ 0.00

序号 品名 采购标的 单价 数量 单位 总价 技术参数

1
消毒灭菌
设备及器

具

过氧化氢
等离子体
灭菌器，1
套

2,000,000
.00

1 套
2,000,000

.00

一、服务要求：中标商
需按照设备安装场地现
场情况，及设备正常运
行需求为目的，其中所
产生的所有人工、材
料、运输、安装、配套
设备等费用均由中标方
承担。 二、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自接到甲
方通知供货之日起，6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项
目内容，并交付采购人
验收合格。 三、质保
要求：（1）整机免费
保修期为三年（含光源
灯泡等消耗性配件），
（从验收合格之日起开
始计算）,根据《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要
求，免费保修期截止至
设备报废，免费提供设
备维护、软件升级的技
术支持和指导，配合医
院完成设备维修、保养
相关工作。免费保修期
内，同一主要部件出现
质量问题经过两次维修
后仍无法正常使用，可
以更换同型号、同规格
的全新产品，服务响应
时间不超过2小时，对
问题较大短期内暂不能
解决的，为不影响甲方
正常工作，乙方在2日
内免费提供替代产品，
确保正常运行，由此产
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质量验收标准和规
范：（1）按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院方招标文件
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
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
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
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
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
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
异议的事项，由院方在
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
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
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
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验收时如发现所



交付的货物有缺项、次
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
标准及本合同约定之情
形者，院方应做出详尽
的现场记录，记录形式
包括摄像、拍照、供应
商证明人的说明，并由
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
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
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
件和更换符合要求的整
机之有效证据，由此产
生的时间延误与相关费
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
期限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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